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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4〕67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

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、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

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 

1.关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项目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本次募投项目“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

制造项目”将在扬州市江都区建设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线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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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生产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部件、结构件、一体化压铸部件，丰

富公司目前新能源产品种类。2）本次募投项目的主要产品包括

新能源变速箱箱体、纯电电机壳体等；公司现有业务、前次募投

项目的主要产品包括燃油车转向零部件以及新能源汽车管柱、端

盖等。3）公司已针对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签署《国有建设用地使

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并已支付土地出让款，正在办理不动产权证。 

请发行人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6号》第4条补

充披露本次募投项目的用地情况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新产品，与现有

业务、前次募投项目在技术、工艺、应用领域、下游客户等方面

的区别与联系，是否具有协同效应，本次募集资金是否符合投向

主业的要求；（2）公司是否具备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核心技术

并掌握相关核心工艺，相关技术来源及目前研发进展情况；（3）

现有产能及产能利用率、规划新增产能情况，结合产品的市场规

模及公司市场占有率、可比公司产能及扩产情况、意向订单或定

点情况等，分析本次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措施，是否存在产

能消化风险。 

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

律师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第6号》第4条对本次募投

项目用地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

根据申报材料及公开资料，1）公司于 2022 年公开发行可转

换公司债券，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，使用进度为 74.90%。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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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首发及可转债募投项目存在延期情况。3）公司 2021 年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分别为 1,516.90 万元、

35.51 万元、-1,167.87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可转债募投项目实施的最新进展情况，

部分前募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首发募投项目产

品产量爬坡、销售、市场供需变化等情况，说明首发部分募投项

目与预期效益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因素是否会对本次

募投项目产生影响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

第7号》第6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融资规模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

105,000 万元（含本数），其中用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

项目 88,000.00 万元，补充流动资金 17,000.00 万元。2）本次募

投项目达产后预计毛利率为 22.09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建筑工程费、设备购置及安装费等具体

内容及测算过程，建筑面积、建筑单价、设备购置数量、重点设

备购置单价情况，以及合作设备厂商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；（2）

结合本次募投项目非资本性支出情况、补流用途，说明实质上用

于补流的规模及其合理性，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；

（3）结合公司现有资金余额、现金流入净额、用途和资金缺口，

说明本次融资规模的合理性；（4）效益预测中产品价格、成本费

用、内部收益率、投资回收期等关键指标的具体预测过程及依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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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公司现有水平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，相关预测是否审

慎、合理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发行类

第 7 号》第 5 条、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》第 5 条进

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关于业务及经营情况 

4.1 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公司主营产品包括转向系统、传动系

统、制动系统、新能源三电、结构件和一体化压铸等类别，报告

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99,112.97 万元、116,302.85 万元、

154,529.94 万元和 143,560.75 万元。2）报告期内公司境外业务收

入占比分别为 30.44%、35.4%、35.12%和 35.06%，另外公司有两

家重要境外子公司，对应总资产规模均较大。3）公司原材料以

铝锭为主，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2.47%、25.75%、

24.27%及 24.35%。4）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

额分别为 27,751.74 万元、12,429.99 万元、-2,473.79 万元和

5,884.48 万元，与净利润有一定差异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主要产品类别、主要客户变动情况、

应用领域、适用车型、销量及售价等，分析公司报告期内收入变

动的原因；（2）结合公司境外客户需求、产能及销售布局、国际

贸易政策等，说明公司境外收入占比变动的原因，境外资产管控

是否有效，报告期内报关数据、出口退税金额、汇兑损益与公司

境外销售规模的匹配性；（3）结合原材料价格波动、产品定价模

式、市场竞争情况等，分析公司毛利率持续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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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存在差

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4.2 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内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

9,662.37 万元、15,587.13 万元、55,534.38 万元和 46,220.02 万元；

公司短期借款分别为 41,698.90 万元、9,712.30 万元、20,510.98

万元和 56,288.23 万元，报告期内公司利息费用持续增长。2）报

告期内，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33,484.64 万元、34,159.51 万

元、53,525.03 万元和 63,559.35 万元，呈现持续增长；公司存在

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。3）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9,731.31

万元、28,844.67 万元、48,817.66 万元和 57,016.45 万元，主要系

原材料及库存商品。4）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呈现

增长趋势，主要系前次募投项目开工并陆续转入固定资产。5）

报告期末，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为 2.48 亿元，同比大幅增加，主

要系募投项目推进导致预付设备款以及预付招拍挂土地款所致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公司维持一定规模有息负债和货币资金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规模与利息收入、有息

负债规模与利息费用是否匹配；（2）结合应收账款主要客户销

售金额、交易内容、信用情况，说明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规模上升

的原因；结合应收账款账龄情况、期后回款情况、同行业公司坏

账实际计提比例等，说明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（3）说明

数字化应收账款债权凭证的基本情况、运行模式、流通转让情况，

是否存在回收风险，是否存在应收票据与应收账款重分类的情形，

相关账龄计算是否连续，对应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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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保持一致；（4）说明存货持续增

长的原因，结合公司在手订单情况、存货库龄、存货周转率情况、

存货期后结转情况、同行业公司计提情况等，分析公司存货跌价

计提是否充分；（5）公司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规模与公司收入规

模、前募进度等是否匹配，转固时点及依据是否准确、审慎；（6）

公司非流动资产规模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设备、土地

等采购进度情况。 

4.3 根据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内，公司商誉分别为 0 万元、0 万

元、12,847.41 万元和 12,847.41 万元，主要系 2022 年公司收购

河北力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所致；2022 年及 2023 年最近一期，

公司其他应付款大幅提高，主要系收购河北力准股权转让尾款未

支付所致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公司收购河北力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商誉

形成过程，收购款项支付安排，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情况、业务整

合及业绩实现情况，报告期内商誉减值测试过程，说明公司商誉

是否存在减值风险。 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对问题 4.1-4.3 进行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5.关于其他 

5.1 根据申报材料，截至报告期末，发行人及其重要子公司

最近 36 个月内存在受到处罚金额超过 10,000 元的行政处罚有两

起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上述行政处罚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，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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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内公司是否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

的重大违法行为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结合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8

号》第2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2 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交易性

金融资产、其他应收款、其他流动资产、长期股权投资、其他非

流动资产账面余额分别为 5,594.60 万元、1,154.01 万元、6,499.98

万元、323.70 万元、24,767.51 万元。2）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，

公司参股北京北方红旗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相关对外投资标的与公司主营业务是否

存在紧密联系及相关合作安排，是否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

取技术、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等情形；（2）本次发行董

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的和拟投入的财务性

投资情况，是否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，分析公司是否满足

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财务性投资的要求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8

号》第1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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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

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

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

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

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

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

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
 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03 月 21 日印发 

  

 


